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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湘「機密便箋」900萬聘許任顧問
03年辭官職先簽約 01年已斥130萬打通兩豪宅大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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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人誤當飲涼茶可治流牙血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趙虹）刷牙或進食時流牙
血，想必是不少市民的親身經歷。有調查發現，有
75%受訪者認為毋須理會流牙血問題，更有近半人認
為流牙血與熱氣及捱夜有關，以為飲涼茶便可解決問
題。有專家表示，牙齦出血是由牙菌膜積聚引致，飲
涼茶不能消除牙菌膜，如患者延誤診治，最嚴重的後
果可導致牙齒脫落。

75%人信不理會可自癒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助理總監彭嘉麗指出，62%受訪
者過去12個月曾流牙血，平均每3.1個月出現一次。
「雖然逾九成受訪者知道有關流牙血成因是口腔衛生
欠佳或牙周病所致，但仍有近一半受訪者誤以為食熱
氣食物或欠缺足夠睡眠及捱夜是流牙血的成因。」彭
嘉麗亦指出，在處理流牙血問題方面，75%市民相信
置之不理便會自行痊癒，53%市民會以鹽水漱口，亦
有近一半市民曾以飲涼茶「自救」。
港大牙醫學院聯合診所主任梁惠強指出對流牙血問
題置之不理是抱持逃避心態，處理方法更是「治標不治
本」。他表示牙齦出血由牙菌膜積聚引致，飲涼茶或可
提高人體抵抗力，但不能清除牙菌膜，而鹽水漱口或有
消腫作用，但仍不能影響菌斑生物膜及其引發的牙齦發
炎。

煙民患牙周病風險高4倍
梁惠強指出吸煙者、糖尿病患者及孕婦為牙齦出血

高危人士，吸煙者患有牙周病的機率比非吸煙者高出
4倍，糖尿病則高出2倍。每年定期向牙醫求診的周小
姐在懷孕期間，因以為口腔衛生欠佳是妊娠反應所致
而忽視不理，至生育後，已有牙齒「走位」問題，在
牙醫針對性治療下，情況已大有改善。
梁惠強指出，孕婦於懷孕期間，荷爾蒙分泌改變，

若沒徹底清潔口腔，會容易對牙菌膜中的細菌所分泌
的毒素產生過敏反應，變得紅腫和容易出血。他認為
抵抗牙齦出血與預防牙齦問題，良好生活習慣和口腔
護理是很重要，亦笑言刷牙正如駕駛車輛，皆須學習
正確使用方法，否則「給了車鑰匙（牙刷）給你，你
也不懂得應如何正確駕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人優先」成
員闖入駐港解放軍中環軍營一案，被告招顯聰（29
歲）早前否認控罪，案件昨於東區裁判法院續審。
控辯雙方就《蘋果日報》網上片段的真確性作出爭

議，辯方指現今網絡有眾多事情可
發生，並無證據證實片段的影像及

聲音屬真確。裁判官指片段表面上真確及與案件有
關聯，允許其作證物，被告被裁定表證成立，但他
選擇不自辯，亦不傳召任何辯方證人。案件押後至6
月19日裁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大埔大元邨昨晚發生
奪命火，泰怡樓一個單位晚上10時許起火，大批居民
疏散，其中3人吸入濃不適要送院。消防將火救熄
後，在起火單位內發現一具燒焦屍體，身份及事件有
否可疑仍待調查。
事發於昨晚10時許，泰怡樓16樓一單位離奇起

火，冒出大量烈焰濃煙，鄰近單位
10多名住客慌忙逃生，其間有4人

因吸入濃煙感不適，須乘救車往醫院治理。消防員接
報到場，動用一條滅火喉及一隊煙帽隊進行撲救，並
協助散6名住客，火警約1小時後救熄，惟單位已嚴重
焚毀。消防員進入火場調查，發現一具已燒焦屍體，
警方立即封鎖現場，並通知鑑證科人員到來蒐證，死
者身份，及事件有否可疑仍待調查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海關前日（8日）在
深圳灣管制站偵破一宗涉嫌利用出境私家車非法出口
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配方粉案件，檢獲31.2公斤
配方粉（8罐及20盒），總值約1萬元，並拘捕兩名
女子。
深圳灣管制站關員前日下午進行打擊非法出口配方

粉行動，截查一輛出境七人車。關員仔細檢查後，在
該車車尾位置發現該批配方粉，行動中拘捕兩名分別
63歲及33歲女乘客，兩人涉嫌非法出口奶粉，已獲准
保釋候查。

根據《2013 年進出口（一般）
（修訂）規例》，任何人士除非獲發

出口許可證或獲豁免輸出者，否則不可從香港輸出配
方粉。為容許輸出合理分量作私人用途，離港人士可
在其私人隨身行李中，輸出總淨重不超逾1.8公斤的
配方粉，然而該人士須年滿16歲，且在過去24小時
內沒有離開香港。違例者一經定罪，可被罰款50萬元
及監禁兩年。
海關會繼續透過風險評估和情報分析，在各陸路口

岸加強執法，嚴厲打擊非法出口配方粉活動。市民如
發現任何懷疑走私活動，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
2545 6182舉報。

招顯聰闖軍營表證成立

大元邨奪命火單位現焦屍

海關截七人車檢走私奶粉31.2公斤

■港大牙科教授梁惠強（中）籲市民正視流牙血問
題。 趙虹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控方昨
指出禮頓山豪宅是由新地旗下的迪豪有
限公司為發展商，案中涉及的禮頓山第
六座２０Ａ及２０Ｂ單位原屬於迪豪，
後來２０Ａ單位輾轉售予郭氏家族的公
司Meritech，2003年11月26日許仕仁透
過名下的高品企業有限公司與迪豪及
Meritech簽立租約，直至許仕仁於2005
年7月1日上任為政務司長前，郭炳湘卻
指示下屬需要依市值重新訂立新租約，
把原來每個單位月租的5萬元增至8萬
元。

但事實上２０Ａ單位由入住至2005年
7月從沒有付租金，是由郭氏家族公司負
擔，而２０Ｂ的單位租金則由郭炳江及
郭炳聯各自平均分擔。

指陳鉅源用文件掩飾貸款
另外，控方又指許仕仁2005年及2007

年從郭炳江及郭炳聯中收取的2,800多萬
元巨款，從來沒有在報稅表上申報，而
有份協助轉款的第四被告陳鉅源及第五
被告關雄生，亦利用文件將支付給許的
秘密款項掩飾為投資及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許仕仁
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獲得新地其中一
項優待，是兩筆各90萬元及150萬元的無
抵押貸款，許甚至成功要求第二筆貸款的
首年只償還利息，毋須還本金。控方認為
借貸及要求暫時只償還利息，本身並無問
題，但事件卻發生在一名公職人員身上，
許仕仁當時作為積金局行政總監，接受了
他人的恩惠，結果他有責任還錢，而命運
亦受人支配。
控方在開案陳詞指，許仕仁2000年1月
17日收到積金局聘書，他於同月25日回

覆表示願意接受聘任，但兩個月後他接受
了新地子公司忠誠財務提供的90萬元無抵
押貸款，同年4月1日貸款正式存入其戶
口，還款期36個月。至2003年5月他連本
帶利還清之時，亦是其以積金局行政總監
身份投票支持與新地關連公司續租的同1
個月。
第二筆 150 萬元的貸款為 2001 年 12

月，本金於翌年1月2日存入許的戶口，
許更成功要求首年只償還利息，毋須還本
金。至2006年1月連本帶利清還，當時許
已成為政務司司長。

借錢首年僅還息 控方：許命運受人支配許住禮頓山 租金郭氏畀

■許仕仁出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贊成積金局與
新地續租國金，涉利益衝突。 資料圖片

控方指當時身為積金局總監的許仕仁不避嫌地表明自己「睇中」新
地發展的禮頓山豪宅，並斥資130萬元豪裝兩個打通的單位。

許妻要求全屋傢具訂造
主控官David Perry昨強調，2001年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職員依
指示，與許仕仁妻子商討禮頓山20A及20B相連單位事宜，新地應許妻
的要求向屋宇署入紙申請將兩個單位打通，2001年3月聯力興（工程）
有限公司向許妻呈交單位的室內設計圖，許妻要求單位內所有傢具全部
度身訂造，並於2002年10月開始動工裝修，直至2003年2月14日，許
氏夫婦正式搬入上述兩個打通的單位。

任積金局總監期間搵定後路
控方指許仕仁於2000年至2003年8月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但許早
於2001年向郭氏兄弟表明對禮頓山豪宅有興趣，並於2001年11月透過
新地向屋宇署申請把兩單位打通，甚至斥資130萬元豪裝單位，許妻並
先後分3次以支票形式支付聯力興的裝修費用，顯見許氏夫婦早有決心
會遷入禮頓山，甚至早過許仕仁與新地於2003年3月簽立顧問合約。

將傳召證人證單位非免費宿舍
控方指許仕仁夫婦入住禮頓山後，一直沒有與持有單位的郭氏家族公
司簽立租約，直至同年11月才訂立為期一年的租約，每個單位月租為
5.5萬元，後來再續租至2005年7月1日為止。控方指許氏夫婦入住單位
期間從沒有支付租金。控方會傳召聯力興的負責人以證明公司於2002
年11月至2003年2月期間，先後收取許妻支付的50萬元，56.6萬元及
23.9萬元的裝修費用，並證明禮頓山絕非郭氏兄弟及許仕仁所說是屬顧
問合約的免費宿舍。
控方續指郭炳湘於2002年7月22日發出手寫機密便箋予兩胞弟後，
並列出將由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與許仕仁一方簽立顧問合約，為期
兩年，每年為700萬元，合約條件訂明新地會提供兩個辦公室予許仕
仁，分別位於國際金融中心及灣仔新地總部，以及禮頓山兩個單位作為
免費宿舍。

便箋揭合約年費曾考慮達千萬
2003年3月28日郭炳湘再發出手寫便箋予兩弟，今次卻把顧問合約年

費增至1,000萬元，許仕仁並可以出任九巴有限公司的非執行董事一
職，控方指郭炳江及郭炳聯均在便箋上有寫回應，郭氏三兄弟最終同意
以年費450萬元，為期兩年，並於2004年3月正式簽立顧問合約。
控方指許仕仁於2010年12月向廉署解釋他於2002年9月知會積金局
請辭，並開始為自己的將來打算，及決定成立顧問公司，其後有多個客
戶欲聘請他，其中包括新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控方昨第三天進行

開案陳詞時揭露，原來時任新地主席的郭炳湘早於

2001年已和許仕仁商議顧問合約，直至2002年7月

郭炳湘先後手寫「機密便箋」予兩弟炳江及炳聯，詢

問兩人對顧問合約有何意見，並附上合約內容，表明每年

顧問費為700萬元，為期兩年，及提供兩個辦公室及禮頓

山豪宅予對方入住。郭炳江曾回覆把費用增至每年1,000

萬元，但郭氏三兄弟最終同意以每年顧問費450萬元與許

仕仁達成協議。於2003年初，郭氏三兄弟均一起參與洽

商，但後期郭炳湘卻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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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05年香港出現政治動
盪，第一任特首董建華辭職，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成為
第二任特首，當時郭炳聯在日誌中對董建華辭職讚好，寫
道「好及充滿力量」(good & lots of energy)，該段時間的日
誌亦揭示郭炳江、郭炳聯兄弟與政務司司長大熱人選許仕
仁有定期見面，而同一時間許亦被指連續收到他們支付的
500萬、412萬及850萬元巨款。

日誌寫「致電許有關董建華」
控方指第一任特首董建華2005年3月10日正式宣佈辭職
之前，其實2月已有傳媒猜測他會辭職，巧合地郭炳聯於同
年2月 28日的日誌中，亦寫上「致電許仕仁有關董建
華」，3月8日有報章報道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會取代董
建華出任特首，以及許仕仁是下屆政務司司長大熱人選之
一，同日郭炳聯的日誌提到他與許見面，控方認為當日兩
人會討論什麼話題已經呼之欲出。
3月9日董宣布辭職的前一日，郭炳聯在日誌記下「致電
許仕仁有關特首及政務司司長」，3月10日他寫道「董建
華辭職，好及充滿力量」(Tung resigning, good & lot of
energy)以及「致電許仕仁有關他在新鴻基地產的角色」。
控方指政府換屆是郭炳江及郭炳聯當時最感興趣的消

息，因為會影響他們在財政上的機遇，而且當時的政務司
司長大熱人選，是數個月之前替他們出任顧問的許仕仁，
更是郭氏家族的老朋友，故郭炳江及郭炳聯定時與許見
面，想必是討論當前的政治形勢。郭炳聯聲稱不知道許仕
仁2005年5月要求提早終止顧問合約的原因，控方質疑他
為什麼不直接問許仕仁，認為陪審團可以運用常識推理，
考慮應否相信郭炳聯的說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控方指許仕仁夫婦於2003年2月14日
遷入禮頓山豪宅，從沒支付分毫租金，許於2010年被廉署召見時，強調
出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是依時支付兩個單位合共11萬元的月租，只是
於2003年4月因主人房廁所爆水管，弄致房間水浸，污水混雜泥土損毀
主人房內的一切訂造傢具，需要3星期至4星期維修清理，怎料同年6月
又第二度水管爆裂，再次漏水，再花上兩星期搶修，對他夫婦構成重大
不便，他乃要求新地減除該數個月的租金，作為對他夫婦的賠償。

新地紀錄 許無發投訴信
主控官Perry質疑許仕仁的解釋，因為許提及的爆水管時間根本不符

合，以及漏水情況亦非需時4星期維修。因為許聲稱第一次爆水管發生
於2003年4月，但根據許發信予新地旗下的物業管理公司的內容，是讚
揚禮頓山物業管理員工於3月份能迅速及有效地清理污水，顯見水浸事
件毋須要花上4星期維修時間。
此外，許聲稱第二次漏水發生於2003年6月間，但事實上根據新地物
業公司的紀錄顯示，第二次漏水是發生於同年9月。另從新地的紀錄
中，該兩次爆水管及漏水，許仕仁從沒有發信投訴，亦沒有反映個人不
滿，更沒有要求新地作出任何減租賠償。
控方指許仕仁自2003年2月14日入住禮頓山後，直至2005年7月1日
為止，都沒有支付兩個單位合共11萬元的月租，2年零5個月即共涉及豁
免320萬元租金。

許：爆水管免租兩年
主控官：時間不符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控方
昨在開案陳詞指，許仕仁2000年至
2003年出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沒
有申報他與新地之間的關係，但同一
時間許卻投票贊成積金局與新地關連
公司續租國金一期辦公室，是嚴重的
利益衝突。相反，時為積金局董事的
金管局主席任志剛，由於曾提議積金
局租用金管局位於國金二期的辦公
室，故在積金局的投票中主動棄權，
以避開利益衝突。
控方透露，積金局早期租用新地關

連公司IFC Development Ltd旗下的
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一期辦公室，租約
於2003年到期，當時積金局委聘的
獨立物業顧問建議積金局續租，認為
當時香港爆發沙士，樓巿下滑，不是
置業好時機。
控方指，2003年5月12日積金局財

政委員會及行政委員會開會，就續租
事宜收集委員意見，當時許仕仁則缺
席，當時積金局董事之一、金融管理
局主席任志剛，因曾代表金管局建議
積金局租用金管局位於國金二期的辦
公室，故任沒有被邀請出席會議。

續租6年租金超1億
其後積金局各董事以書面形式進行

投票，任志剛因為出現利益衝突而棄
權，相反許仕仁則投贊成票，最後董

事局以14比0，一致通過續租。租約
為期6年，月租140萬，6年租金超過
1億元。

控方：許解釋變得更糟糕
控方透露，許於2009年12月接受

廉署調查時，解釋為何沒有向積金局
申報利益衝突，是因續租不是他負責
處理，且考慮到續租可以避免再花一
筆搬遷費及裝修費，因此投贊成票。
他又解釋雖然當時正與新地商討顧問
協議，但由於協議條款未正式落實，
故他不認為事件涉及利益衝突。不過
控方認為許的解釋反而更糟糕，因為
許當時正希望與新地達成最有利他的
顧問協議。

積金局租國金 無避嫌照投票

■國際金
融中心第
二期(左)，
國金一期
(右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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